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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关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经审核

全年业绩之公告的澄清公告 

及 

(二)恢复买卖 

 
兹提述凯顺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为二零二二年五月十三日的公

告（「该公告」），内容有关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经审核

全年业绩之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董事会」）谨此就该公告第三十八页及第三十九页「摘录

自独立核数师报告」一节所载之以下段落作出澄清： 

 
「 不发表意见 

 
与持续经营有关的重大不明朗因素 

 

 
 
 

 
*仅供识别 

如 贵集团综合财务报表附注 2 所详述， 贵集团已违约偿还于二零二一

年八月二十三日 到期的应付债券本金额 50,000,000 港元及应计利息约 

11,022,000  港元，且截至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产生亏损 

约 71,283,000 港元，及截至该日 贵集团的流动负债净额 约 182,157,000 
港元。该等事件或情况显示存在重大不明朗因素，可能对 贵集团持续 



经营能力产生重大怀疑。 

 
贵公司管理层计划采取多项措施，改善 贵集团未来经营业绩、现金流、

流动资金及财 务状况，使 贵集团能够偿还其于可预见未来到期的负债 

（载于贵集团综合财务报表附注  2）。综合财务报表按持续经营基准编

制，其有效性取决于有关措施的结果，当中面临多 项不明朗因素，包

括：(i)未来经营业绩及现金流量的成功改善；(ii)与 贵集团债权人就 延

期偿还债务进行的持续磋商的正面结果，包括但不限于上述本金额为 

50,000,000 港元的 违约应付债券及应计利息约 11,022,000 港元；及(iii) 
贵公司未来于公开证券交易市场上成功的集资活动。然而，吾等未能取

得足够适当的审核证据以信纳(i)未来经营业绩及现金 流的改善将会实

现；(ii)与 贵集团债权人就延长偿债期限达成协议，包括上文所述的违

约应付债券，因其磋商仍处于初步阶段；及(iii)由于相关流程尚未展开， 

贵公司未来的集资活动将会成功进行。 

 
倘 贵集团无法持续经营，则须作出调整，将 贵集团资产账面值撇减至

其可收回金额，以就可能出现的任何进一步负债进行拨备，并将非流动

资产及非流动负债分别重新分类 为流动资产及流动负债。该等调整的

影响尚未于 贵集团综合财务报表反映。 

 
 鉴于上述多项不明朗因素的重要性及潜在的相互作用以及其对综合财 

 务报表可能产生的累积影响，吾等对  贵集团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止年度综合财务报表不发表意见。 」 

 

经本公司核数师罗申美会计师事务所同意，董事会谨此澄清，如上文所披

露，罗申美会计师事务所因与持续经营有关的重大不明朗因素及其对合并

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累积影响的多重不确定性的重要性和潜在相互作用的

看法，就本集团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综合财务报表不

发表意见。 与不发表意见相关的段落仅提及与持续经营有关的重大不明朗 

 因素，未提及任何其他问题。 



 

董事会谨此就该公告第三十九页「摘录自独立核数师报告」一节所载之以

下段落作出进一步澄清： 

 
「其他修正 

 
倘我们就上节「不发表意见声明之基础」所述事项否认我们的意见，则我

们将就有关下述事项的审核范围限制修改我们的意见。」 

 
经本公司核数师罗申美会计师事务所同意，董事会谨此进一步澄清，该段

提请独立核数师报告的读者注意，如果罗申美会计师事务所没有因本集团 

 与持续经营有关的重大不明朗因素而不发表意见，审计意见将就 a) 于联营

公司的投资；b) 终止于塔吉克斯坦生产及开采煤炭的业务营运；及 c) 年初

结余及相关数字的审核范围限制进行修改。上述对审计意见的其他修正将

是保留意见，而非不发表意见，这些其他修正不构成与不发表意见相关的 

 段落的一部分。 

 

基于以上所述，经本公司核数师罗申美会计师事务所同意，董事会谨此澄

清，罗申美会计师事务所就本集团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的经审核年度业绩不发表意见，仅与持续经营事项有关，并与任何其他事 

 项无关。因此，董事会认为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创业板上市规则

第 17.49B 条，本公司的股份交易无需停牌。 



恢复买卖 

 
应本公司要求，本公司股份已自 2022 年 5 月 16 日上午九时零四分起于香

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暂停买卖，以待刊发本公告。本公司已向香港联合

交易所有限公司申请本公司股份自 2022 年 5 月 18 日上午九时正起于香港

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恢复买卖。 

 

 

 

 

 

 

 

 

 
香港，二零二二年五月十七日 

承董事会命 

凯顺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陈立基 

 

 

 
 

于本公告日期，董事会成员包括执行董事陈立基先生及杨永成先生，以及独立非执行董事刘瑞源先生、

黄润权博士及吴峥先生。 

 
本公告乃遵照 GEM 上市规则提供有关本公司的资料，董事愿共同及个别对此负全责。董事经作出一切合

理查询后确认，就彼等所深知及确信，本公告所载数据在各重大方面均属准确及完整，且并无误导或欺诈

成分；而本公告并无遗漏任何其他事宜，致使本公告所载任何声明或本公告产生误导。 

 
本公告将由刊登当日起计最少七日刊登于 GEM 网站 (www.hkgem.com)及本公司网站(www.kaisun.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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